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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劳动人事争议兼职仲裁员（以下简称兼职仲裁员）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组织规则》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兼职仲裁员，是指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区仲裁委）聘任的承担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调解仲裁工作的非专职人员。
第三条  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兼职仲裁员的管理、培训等工作。
市、区仲裁委负责所聘任兼职仲裁员的监督及年度考核等工作。
第四条  兼职仲裁员依法从干部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军队及聘用单位文职人员工作主管部门、工会、企业组织等相关机构的人员以及专家、学者、律师中聘任，但须经过所在单位的推荐或批准。
第五条  兼职仲裁员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标准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办事严谨，廉洁自律；
（二）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熟悉劳动人事法律、法规和政策，有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和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三）身体健康，能按时完成仲裁委交办的案件处理工作。
第六条  拟聘任的兼职仲裁员，须参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聘前培训。
第七条  各仲裁委可根据辖区案件情况聘任兼职仲裁员，聘用人数不得超过专职仲裁员实有人数的三倍。
第八条  兼职仲裁员的首次聘任期限为二年。首次聘期期满后可续聘，续聘期限可为五年。
第九条  兼职仲裁员参与仲裁活动时享有与专职仲裁员同等权利，自觉接受受聘仲裁委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条  兼职仲裁员应按照“依法、依规、公正、及时”的原则履行以下职责：
（一）主持案件调解，促使当事人双方和解或达成调解协议；
（二）承担案件的庭审工作，依法做出裁决意见并经仲裁委批准，按照相关程序送达、归档；
（三）完成仲裁委指派的其他工作。
第十一条  各仲裁委应当制定兼职仲裁员工作绩效考核标准，重点考核办案质量和效率、工作作风、遵纪守法情况等。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
考核结果作为续聘和解聘的依据，同时反馈给兼职仲裁员及其所在工作单位。
第十二条  兼职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委有权终止聘任或予以解聘：
（一）聘期已满，不予续聘的；
（二）在聘任期内因工作调动等原因，不能履行兼职仲裁员职责的；
（三）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四）聘期内未能完成办案任务的；
（五）聘期内担任受聘仲裁委管辖案件代理人的；
（六）处理仲裁案件显失公正的；
（七）存在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的；
（八）违反职业道德，造成不良影响的；
（九）年度内发生两次以上不同案件当事人投诉或举报，经查证属实的。
兼职仲裁员被终止聘任或解聘的，其仲裁员证由所在仲裁委收回，并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注销手续。出现违法行为的人员，不得再聘任为兼职仲裁员；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置。
第十三条  经终止聘任或解聘后再次申请担任兼职仲裁员的人员，须按照本办法重新进行资格审查和培训。
第十四条  各仲裁委在聘任兼职仲裁员后十五日内，将兼职仲裁员名册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
第十五条  各仲裁委向承办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兼职仲裁员支付劳务费。劳务费按照每名兼职仲裁员每审结一件案件不超过一千元的标准支付。
第十六条  兼职仲裁员系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承办案件时不享受劳务费。
第十七条  兼职仲裁员劳务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劳务费标准需要调整时，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商市财政局确定。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原《北京市劳动争议兼职仲裁员管理办法（暂行）》不再执行。

